正

法

委任區議員，係法律上的規定。若要取消委任區議員，首先就要修定法律。任何區議員都不應該置現有法律不顧，或用辭職來威脅政府，要求取消委任制。

委任制是法律賦予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的權力，使政府能委任一些有經驗、熟悉地區事務及有志服務社群的人進入議會，聽取地區上不同階層和行業的聲音，並且和民選議員之間互補不足，以維護地區的整體利益。獲委任的多數是專業人士，包括律師、會計師等。

政府是否保留委任制，必須有法理依據。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七條和九十八條規定，區議會是「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政府諮詢，負責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民生服務。

委任可提供另一渠道，讓那些關注地區事務而又有才能和經驗的人士服務社會

委任議員可協助反映地區內各界的意見

政策能更加全面

區議會是政府地區事務的主要諮詢組織，應該包攬多方面的專才。若直選缺乏某一方面的專才，專才可透過委任制進入議會，令每一個區議會所收集的意見更為完整。

因為在香港目前的社會情況下，政府應該吸納更多較持平的專業人士，在各項地區問題上向政府頁獻意見，使政府制訂的政策能更加全面。

平衡各方利益或勢力

政府也會用委任制來平衡地區力量。例如，那個地區愛國陣營較強，政府就委任另一些人去平衡；相反在民主派較強的地區，政府也會委任其他人去平衡。只有這樣做，地區事務才不會變成一言堂。

委任議員，可以彌補黨派局限及專業局限性

當選的議員大多數都具有黨派背景和社區基礎，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直選議員，未必具有較強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處理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實際問題，專業的局限性就明顯地暴露出來了。一些熱衷社會工作，辦事理性且具備專業知識的人才，他們因種種原因，沒有可能參加直選，如果這些人能被委任，在許多關係大眾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上，可以提供許多專業的、可行的且具建設性的意見，對議會、對香港的發展是一個促進與幫助。委任一部份具有較強專業知識、較高文化水平的人士進入議會，可以提高各區議會的文化質素。於是便可以彌補黨派、團體、階層所代表的利益的局限性，起到協調與平衡作用。

增加區議會的代表性，可以讓沒有資源參選的地區代表的聲音進入區議會。

不同專業才幹的人可以通過委任制服務區議會和社區，使區議會的質素獲得提升，補民選之不足。

委任制度沒有扼殺民主

直選議員和委任議員比例是四比一，委任制度一點沒有影響民主，沒有影響代表民眾的聲音進入議會。恢復委任制度，只不過是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委任制度。如果英國人真想在香港推進民主，怎麼需要在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最後幾年才慌慌忙忙地來推進「民主」？

委任議員的質素，決定功能發揮

委任議席符合香港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問題是委任什麼人？所以委任時應考慮專業需求，委任議員的質素，有無參政能力，處事是否公正，是否真正具備某方面的專業知識。

政府任任何人士進入區議會前，會考慮有關人士的能力、經驗、專業資歷及背景、服務市民的熱誠、操守及擔任公職的紀錄。

在2003年區議會中選舉落選的候選人不會被委任為區議員。

行政長官在作出有關委任前，必會考慮委任制度的政策原意和委任的一般準則。

當局在作出委任時會顧及有關人選的才能、經驗及其在地區事務上可作出的貢獻。所有接受委任的區議員，都有服務社區的經驗、能力和誠意。
不應假設所有委任和當然議員的觀點均與民選議員不同

民選議員仍佔區議會議員的大多數，委任議席只佔區議會議席總數的五分之一， 故委任議員不能操縱區議會的決定。
區議會作為一個地區諮詢組織，應為各階層服務，處理民生、社區發展等實務工作，為此，應確保區議會包涵不同階層的代表，避免少數居民利益受忽視，以利各項改善民生政策的執行。委任區議員，正好發揮這種吸納各方人才的功能

當初政府保留部分委任議席，所持理由是區議會的職能主要是服務社區，有一些社會賢達長期服務社區，與社區有深厚聯繫，甚至出錢出力，或者擁有區議會日常工作很需要的專業知識，例如法律和工程，但他們沒有參加政治組織，沒有競選的資源，也不懂得應付選舉的政治議題和傳媒壓力，所以要保留少數議席讓這些人繼續貢獻社區。部分獲委任的議員，又的確能以其獨立身分和專業知識才幹，令區議會在實務運作上更加順暢

有些專業人士有意貢獻社會，發揮他們的專長比如法律或者會計的知識，為政府政策提供意見，有些過去對服務社會不遺餘力的地區人士，沒有競選的資源，委任他們最後得益的還是整個社會。
委任制並非民主的致命傷，傳媒才是

區議會的運作不同立法會，區議員不可以一起投票。這一百○二名委任議員，至多只可以發表聯合聲明，或者透過共同行動去影響地區事務。對民生的影響可能會輕微偏向政府，但對民主的影響理論上不大，因為選民的選擇不會因為有委任制而少了。我認為，巿民有票不能投，甚或有票不想投，才是對香港民主發展最大的威脅。


○三年區議會選舉中，委任議席只佔全部議席的一九．二八％，另外有一三．九九％，是巿民有票不能投的自動當選議席。可見自動當選現象對民主的「傷害」，不會比委任制度少。

投票率遠遠低於半數，影響了選舉結果的代表性

根據嶺大在九九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沒有值得支持的候選人」，是選民不投票的主要原因，佔樣本中不投票人士的二六．○％，其次才是「自動當選」（二二．七%）。

港大在○三年十一月的調查發現，各大黨的領袖和傳媒的公信力都下跌。

理大○三年的調查顯示，逾半選民在選舉前一週還未能決定投票意向

經過了四年，反而更多人將希望寄託在獨立人士及新面孔上(對現狀不滿的表現

民主的可貴在於選民有選擇。要是選民有票不能投，或有票不想投，那麼再精密的選舉制度，也是無助民主的。

但是政黨擴張失衡，及傳媒報導空洞化令到選民對選舉感到麻木，對香港民主的長遠發展，相信比委任制度所帶來的禍害更大

無論是民選、委任或者當然議員都要共同處理好區內事務，在地區層面為市民服務

來屆區議會的組成，是有清晰的法律基礎，而有關法例是早經立法會審議後才制定下來。現時在區議會實施的委任制度，是根據《區議會條例》第9條及附表3實行的。

(唔通你話立法會o個陣時冇consider各方面既意見？

政府在一九九八年曾就區域組織進行檢討，並進行廣泛諮詢，不少人支持在區議會保留一定數目的委任議員

第一，委任制度可以提供渠道，讓那些關注地區事務而又有才能和經驗的人士服務社會。
第二，委任議員可協助反映地區內各界的意見，並在討論地區事務上有所貢獻

委任議員將專業知識和不同意見帶進區議會，使區議會的討論更加全面和充分，對區議會的工作是有貢獻的

委任制提供渠道讓關注地區事務的人參與區議會，政府會透過民政事務總署網絡，委任有才幹、有經驗、熟悉地區事務，以及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出任

應尊重贊成委任制民意，委任議員也是犧牲時間服務大眾，與民選議員同等重要

政府可以考慮委任民主派的工商界人士及專業人士做區議員

from香港大學的調查：

大家覺得，區議員(民生政策最重要

多d委任議員，多d意見，民生方面做得好d

所以委任=民生好=為香港人好
民主未必等於為香港人好(唔民主既國家都可似好好，如新加坡)

友方同學明知香港人唔好都話要取消委任制~

民生角度(委任，好！
民選角度(唔公平
折衷辦法：

建議一：繼續委任制，但委任一些民主派or 委任數目減少委任制ok，唔搵埋d親政府人士。
建議二：按黨既得票比率任命，所以可以貼近民意走向
特首可以考慮按各黨派在區選得票比例，分配委任議席，認為此舉既可反映選民意願，亦能平衡各界利益，因為逾一百萬投票選民並非只代表一種聲音。

在《基本法》規定下的區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故在性質上明顯有別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最終會透過普選產生，在立法會選舉上《基本法》也有類似的規定；但區議會既不同於行政長官選舉，也不同立法會，並無這方面的規定。 

區議會是收集民意的重要渠道，和本港其他許多諮詢組織類同；這些諮詢組織幾乎都是由委任產生的；而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及地區的諮詢架構也是由委任產生的
消息人士表示，區議會的委任制由來已久，它是對民選議員代表性未夠全面的一個補充。該消息人士透露，當局在委任時將會充分考慮兩個重要原則，一是「用人唯才」，一 是「紮根地區」；絕對不會委任一些「空架子」(沒有地區工作經驗)的人士進入區議 會。他解釋，區議會注重解決地區民生問題和社會問題，建設和諧安樂的社區

04-07年度的區議會中，獲委任的人士中，超過六成為來自教育、醫療、法律、工程、建築及社會服務等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約八成為獨立人士
委任的時候是以社會的整體利益出發，考盧有關人士的能力、地區事務經驗、專業資歷及背景、服務市民的熱誠、操守、及擔任公職的紀錄等。政府重申，在2003年區議會中選舉落敗的儘選人不會被委任為區議員。
行政長官在作出有關委任前， 必會考慮委任制度的政策原意和委任的一般準則。
政府已承諾在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後檢討有關區議會角色、職能和組成， 檢討內容會包括委任議席此議題。我們會在檢討過程中廣泛徵詢公眾的意見。
民主黨及前的議員亦質疑在區議會設立委任議席的條文， 有否違反《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 特別是第25 條）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 條所指的投票權適用於行使法律和實際權力的立法機關。鑑於區議會並非此類性質的機關， 條例草案建議設立委任議席，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 條沒有抵觸。根據法律顧問的意見， 如嚴格地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有關委任諮詢團體成員的法定計劃不屬公約第25 條的涵蓋範圍。律政司其後再確定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反

政治交易？

如果係，咁委任議員都一定會支持政府政策。但其實，委任議員經常在重大政治議題上反對政府，二十三條立法問題就是最佳例子。

民意支持取消委任制？

民主黨楊森在立法會提出「促請行政長官根據法例委任最少的區議員」動議，但被否決。

委任制削弱區議會的認受性

被委任的人只能代表自己或委任者

專家加入區議會屬下的工作委員會，一樣可以發揮其專長

馬嶽於1999-2003年作統計，委任議員商界佔四成，專業人士只佔兩成，而專業人士參選的成功率亦是接近兩成。

願意為人民服務專業人士，可以透過能力和實力，參加區議會選舉

違反選舉精神和原則背道而馳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或經由自由選舉之代表參與政事；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與基本法普選精神背道而馳，基本法第68條規定，立法會要達致最終普選產生的目標，恢復委任議席只會窒礙普羅大眾民主參與管理地區事務的渠道。

委任制沒特定準則，甚至可能委任家庭主婦當議員。

區議會可以選行政長官，過去甚至可以選立法會議員，選出來的難道不是權力架構？
民選議員權力來自人民，反映人民的意志

委任議員權力來自行政長官，只能反映管治者的意志

為何要一個民選議會內制衡人民的選擇，甚至扭曲和改變人民的選擇呢？

什麼是無黨派、獨立呢？獨立地保皇，獨立地維護一個反民主的制度，何來獨立？（駁：難道只有反政府的才能叫獨立？獨立地反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假設受委任的都是親政府的人呢？可況辯題的焦點是委任制度，並非委任議員既政治取向）

區議會保留委任及當然議席是民主倒退的做法，因為除當然議員外，區議會的議員在1994年已全部經由直選產生
由於區議會的議員將會是行政長官選舉的選民，並會選出立法會議員，政府當局可透過委任區議會議員，建立一個親政府陣營，藉以影響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的結果
那些有才幹並有意在地區事務上作出貢獻的人士應參與區議會選舉

當然議員制度對新界地方行政工作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 能夠確保原居民的意見和利益獲得充分反映。

民主黨的議員不贊同政府當局的論據， 因為原居民與有關地區內其他居民一樣， 可透過直選選出他們的代表擔任區議會議員。該等議員認為，當然議員的制度授予原居民雙重投票權
民主黨的議員質疑， 區議會民選議席的數目相對於委任和當然議席的總數， 比例少於政府當局聲稱的五分之四。他們關注到委任和當然議員如聯合起來， 便可輕易操縱區議會的決定， 因為在部分的區議會中，該兩類議員約佔議員總數的30%。
該等議員認為， 政府當局可能想藉此在區議會建立一個由委任和當然議員組成的親政府陣營。
特首一個人可委任一百○二名區議員，變相將他一個人的票效暴漲至「七十萬票」的程度

如果這74個選區候選人不是自動當選，今屆投票人數應該高達130萬人。當時已登記選民人數約有241萬，130萬已是過半數，這過半數選民的決定，應是區議會人數的最終決定。政府數度透過委任分化區議會，事實上，政府過往委任的區議員大部份就如一些議員所說，是保皇及隱形的區議員。政府為了制衡民主派區議員的力量
議會工作不是政治的「免費午餐」，對於沒有勇氣面向群眾，但卻想無須經過選舉洗禮而獲委任的人，我會問他們會否感到羞? 所謂能者居之
無黨派的民主派議員陳偉業更直斥委任議員是「一班受董建華眷顧的政治寄生蟲」，一些十幾年在區內沒有做事，連名也沒有聽過的人都可以被委任，委任後也未曾在議會內講過一句話
對民選議員不公平，因為要使錢去竸選，出到黎又成日接見市民，為什麼人工跟委任的人一樣？

董建華一個人選102人去扭曲106萬人既意願民主黨

民主黨於200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以電話訪問了九百多名市民，結果發現四成九受訪者認為，特首董建華應放棄在新一屆區議會中加入委任區議員，五成人贊成港府乾脆取消區會委任制，而在上月區會選舉中有投票的受訪者，支持取消委任制者更達五成三，民主黨主席楊森指調查結果反映，市民支持取消委任制這種不民主的制度。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張炳良形容若政府不削減區議會委任議席，極之不智，他說區選後民意要求減少委任議席訴求十分明顯，政府仍不顧民意，維持委任議席數目，雖然未必會即時激發很多人上街，「但市民會記住呢筆帳，到明年立法會選舉，又再用選票表達對政府不滿。」 (-所以市民會失去理智地投票，情感遮勢理智，亂選民主派議員/得把口/鬧政府但工作不好的人=對香港不好！

不要透過委任議席扭曲選民意願，令區議會變成為董施政護航的保皇議會

點解有人一毫子都唔使畀、唔使去洗樓、唔使落區，就可以坐直通車委任入局

第一屆區議會委任議員政治聯繫是由有關人士自行申報的(-即係…唔可靠？
